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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按照省、市有关工作要求，为支持我区商贸企业积极应对疫情，提振消费信心，线上

线下同步发力，有效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保障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特制定以下措施：

　　一、鼓励大众餐饮消费 

　　鼓励消费者到区内餐饮企业消费，通过互联网平台，向消费者发放累计5000万元的餐饮消费代金券，进一步聚集消费人气。(责任单位：区商务局、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龙华监管局、各街道办)

　　二、推动汽车消费升级 

　　2020年4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对在我区汽车销售企业购买裸车价10万元(含)以上“国六”标准排量汽车给予每辆2000元消费补助；对以旧换新，在我区汽车销

售企业购买裸车价10万元(含)以上“国六”标准排量汽车，凭旧车售卖发票或汽车报废注销证明购买新车，给予每辆3000元消费补助。(责任单位：区商务局、市交

通运输局龙华管理局、各街道办)

　　三、支持线上促销活动 

　　对积极参与深圳市线上购物节、龙华区云购汽车专场、龙华区购物节的大型商超、限上汽车销售企业，一次性补贴2万元活动经费。(责任单位：区商务局、各街

道办)

　　四、鼓励时尚小镇开展特色消费活动 

　　发放800万元服装消费券，鼓励消费者前往大浪时尚小镇购买时尚服饰，进一步做强做旺时尚创意产业。(责任单位：大浪时尚小镇建设管理中心)

　　五、加大金融服务商贸业企业力度 

　　2020年2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获得新增贷款(展期视同新增)的限上零售、住宿、餐饮企业，按其实际支付利息的20%，给予总额最高30万元的贴息支持；获得

我区合作担保机构信用担保的限上零售、住宿、餐饮企业，按其实际支付担保手续费的20%，给予总额最高10万元的资助。上述企业的新增贷款需用于实际经营活

动。(责任单位：区金融工作局)

　　六、建立重点商贸业企业服务机制 

　　落实领导挂点重点企业服务方案，对大型商超和限上零售、住宿、餐饮企业逐一进行走访，安排专人上门，切实解决企业复工后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责任单位：

区商务局、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各街道办)

　　七、提供应急公共法律服务支持 

　　对于商贸企业受疫情防控影响造成的合同履行、劳资关系等纠纷，建立应急公共法律服务机制，组建疫情防控法律服务团队，设立服务专线，开展应急公共法律

服务。以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形式，为辖区商贸业的中小民营企业应对疫情防控法律纠纷和风险、加强合规和风控管理提供公益法治体检。(责任单位：区司法局)

　　八、优化营商环境 

　　优化安全生产、环保、消防、市场监管等领域执法检查方式，主动作为、靠前服务，指导各企业按照法律法规开展经营活动，营造良好的商贸业营商环境。(责任

单位：区发展改革局、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区各执法单位、各街道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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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本政策由龙华区商务局负责解释，同一主体不得因同一事由重复享受本措施的资金扶持政策和龙华区其他优惠或扶持政策。同一事项，适用于本措施，同时又适

用于龙华区其他扶持政策时，从高执行，不予重复扶持。本措施适用期限为印发之日起至6月30日止，期间根据疫情发展情况另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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